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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正式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

以口头通知或电话形式送达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

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公司全部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谭克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

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同选举谭克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谭克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的《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同选举谭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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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的《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成员组成如下：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谭克（主任委员）、孔玉生、谭伟； 

（2）审计委员会：孔玉生（主任委员）、万洪亮、许良虎； 

（3）提名委员会：许良虎（主任委员）、万洪亮、谭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万洪亮（主任委员）、许良虎、谭伟。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符合任职条件，胜任岗位要求。 

上述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谭荣生先生为终身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长谭克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谭荣生先生为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镇江东方电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谭荣生先生为终身名誉董事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长谭克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谭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 3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谭伟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的《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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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总经理谭伟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庆忠先生、解钟先生、解娟女士、韦秀萍

女士、孙汉武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罗月芬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无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总计未超过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公司 3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简历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长谭克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孙汉武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 3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孙汉武先生的简历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3）。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吕树栋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吕树栋先生的简历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3）。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镇江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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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1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银行承兑汇票等票据业务、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额度、远期结售汇等。上述授信额度申请

最终以招商银行镇江分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实际需求来确定。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有效期限为 2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项议案之日起计算。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法人代表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文件资料，授权期限 2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项议案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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